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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政函〔2025〕172号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长沙市太平街、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规划（2025—2035年）的批复
长沙市人民政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你们关于报请批准《长沙市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5—2035年）》《长沙市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5—2035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长沙市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5—2035年）》《长沙市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5—2035年）》（以下简称《保护规划》），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东起三泰街与三兴街，西至湘江大道，北至五一路，南到解放路，总面积17.03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面积5.78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11.25公顷。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东起黄兴南路，西至湘江中路，北至人民西路，南到西湖路，总面积33.66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面积11.23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2.43公顷。
三、长沙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保护规划》确定的保护内容、控制要求和保护措施，整体保护长沙市太平街、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风貌和历史格局。保护范围内不符合保护要求的用地和建设项目要按照《保护规划》要求逐步调整。保护范围内的修缮改造、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要严格执行《保护规划》要求。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
四、长沙市人民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正确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建设的关系，切实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按照“多规合一”要求，将《保护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及时公布《保护规划》，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全社会重视支持历史文化保护的良好氛围。

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文物局要加强对《保护规划》实施的指导、监督和检查。省直有关部门要依职能协同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宗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局，省文物局，省消防救援总队。
湖南省人民政府










